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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所发布

的公告依据，来自于《广州市公共休闲

场地安全管理规定》，这是国内首部专

门规范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的地方

性法规，只有8条规定，是广州立法史上

条文最少的法规。

这部法规的出台，与近年来广州屡

遭电动车骑行乱象有着直接关系。广

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广州在公共休闲场地建设方面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场地内电动自行车等车

辆乱穿行等问题日益突出，有必要通过

立法加强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

2023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将该法

规纳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并在立法过

程中总共收到近8000条意见建议，并最

终凝聚成 8条规定。可以说，该法规条

文虽少，但“含金量”很高，其最大特点

是结合公共休闲场地现有管理模式，建

立分类分区分时管理制度——根据规

定，在公园、场地、步行街，对机动车、电

动自行车等具有动力装置的滑行工具

实行全天 24小时禁入；在江河两岸、湖

泊和水库沿岸等公共休闲区，以及区政

府认定的其他公共休闲场地，对机动车

实行全天24小时禁入，并在休闲高峰时

段内禁止电动自行车等进入。

该规定于今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不久后，天河区住房建设和园林局

发布通告，从今年 4 月 1 日起，花城广

场、海心沙、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全天

禁止电动车等进入；而临江大道南侧公

共休闲场地，则在休闲高峰时段（工作

日17:00-22:00；非工作日7:00-22:00）禁

止电动车等进入。这是天河区第一次

正式发文进行电动车限行管理。

天河电动车限行一月有余，记者走访发现——

禁入时段仍有电动车开进临江大道江边路段

人少事多
管理力度如何跟上
限行要求？

从新快报记者走访天河区公共休闲

场所的情况来看，电动车限行的成效如

何，关键在于实际管理的力度。

比如，海心沙、花城广场、天体南等

区域，由于在每个入口均设置了人员值

守，对违规市民会进行及时劝阻，因此电

动车限行得以顺利推进。而在临江大道

南侧，由于缺乏值守，其执行情况就并不

理想。

但是，临江大道南侧的“限行”范围

是从广州大道到琶洲桥段，仅直线距离

就长达 8 公里，再加上它是一个完全开

放的公共休闲场地，出入口众多，如果要

在每一个出入口都配置人员进行劝阻，

其管理成本将十分高昂。

到底该怎么办，才能让管理力度跟

得上限行要求？

临江大道南侧所属的街道分别为

员村街道和猎德街道。员村街道有关

负责人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目前街道负责城市综合执法事务的队

伍有十多人，但管理事项繁多。仅在其

所管辖的临江大道路段上，除了要劝阻

市民不要骑电动车等入内外，还要留意

是否有违规露营、违规钓鱼、广场舞噪

声扰民、不文明直播等诸多内容，管理

压力较大。

该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会将目前情

况向上级积极反映，同时也将整合现有

资源，分不同区域安排好人手驻点巡

视。此外还发动志愿者团队，联络每个

社区的居委会和其他部门来协助宣传，

发现违规现象及时劝阻。

值得一提的是，新快报记者多次致

电猎德街道了解相关情况，接线工作人

员表示会将相关问题反馈给上级领导，

但截至发稿为止，并未收到相关回复。

■新快报记者 贾典 罗琼

长期关注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广州

市政协委员郑子殷表示，为保障交通出

行的安全有序，以及部分休闲场地的安

全，《广州市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规

定》应运而生。这个条例实际上是进一

步缓解电动车管理难题的尝试，应该给

予肯定。

但是，禁行路段沿线有住宅、商业

广场、写字楼、学校等，应考虑更多的配

套便民设施。比如在进入禁行路段和

区域前的横向道路、街区，是否应该设

置更多的指引清晰的停放点；在工作日

白天或者其他非繁忙时段能否考虑部

分路段通行等。否则，一方面对沿线居

住、上班、送孩子上学且习惯使用电动

自行车的市民带来极大的出行困难；另

一方面依赖电动自行车的快递业、快餐

业从业人员也将遭遇生意难做的困境。

最后，郑子殷还说到，执法权通常

属于专门的执法部门，街道工作人员在

执法过程中主要承担劝阻工作，劝阻往

往缺乏强制力，这可能导致出现“看得

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局面，

因此应该考虑加强街道工作人员与执

法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确保在必要

时街道工作人员能够得到执法部门的

支持，否则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以

及效益递减。

天河区电动车限行的执行效果如

何？

近日，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临江

大道南侧公共休闲场地内多个出入口

虽然设置了相关限行公示牌，但电动车

仍时有进入，甚至出现了电动车、自行

车和市民一同跑步向前的景象。

在员村亲水平台的东向范围内，靠

近护栏处的河边绿道上有不少市民正

在散步、跑步，也有许多亲子正在休闲，

他们身边就有不少电动车和自行车骑

行经过。

在猎德马场路对面的路段有两个

距离相近的入口，其中只有一个入口有

保安，另一个入口虽然立了公示牌，但

因为无人值守，许多自行车和电动车如

入无人之境。新快报记者不时看到跑

步人员和骑车人员擦肩而过，甚至还存

在电动车、自行车、跑步市民一起“赛

跑”的情况。

新快报记者随后来到在海心沙广

场的几处入口。在这边，记者发现每个

入口都有安保人员值守，在与花城广场

相接壤的入口处，是人流量最大的入

口，也有部分铁马进行围蔽。

紧接着，新快报记者来到花城广

场。在两个广场之间的接壤处，是一条

连接东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电动车和

自行车的车流量也非常大。但由于有

人值守，花城广场与海心沙广场一样，

没有违禁车辆驶入。

最后，新快报记者来到天河体育中

心南广场处，在靠近天河路的南处与人

行道和机动车道相接范围，有不少石墩

和木墩进行围蔽，只能通过行人。而东

边与天河游泳馆、西边与天河体育馆相

接壤的两侧则是用水马将广场范围围

蔽，南广场的北侧则是用铁马将健身跑

道和广场的范围隔开。由于无法开非

机动车进入，新快报记者发现不少市民

将车停在天河路旁和时尚天河地下出

入口旁非机动车区，然后再步行进入南

广场内进行锻炼。广场内，记者发现，

有许多市民在进行娱乐活动，有整齐划

一跳广场舞的阿姨、有练习花式动作的

滑板少年，也有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

最多的则是散步的市民。整个南广场

同样没有发现违规车辆进入。

“8条规定”建立分类分区分时管理制度

现场：“限行区”内电动车和市民一同赛跑

深度思考

专家观点

“看得见的”和“管得着的”要加强协调

■临江大道猎德段，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跑步市民“并驾齐驱”，看起来十分危险。

▼临江大道

员村段，尽

管 有 告 示

牌，但仍有

市民在休闲

高峰时段骑

车进入江边

路段。

■临江大道江边路段甚至出现了“老头乐”。

■猎德大道员村段有保安人员值守。

上周，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村经济联合社发
布通告，禁止电动自行车等进村停放。通告一出，
围绕“禁停令”的种种观点成为街坊热议的话题。
而在天河区则在部分区域“禁电”。根据天河区住
房建设和园林局所发布的公告，从今年4月1日开
始，花城广场、海心沙、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临江
大道南侧在相关规定时段内均禁止电动自行车等
具有动力装置的滑行工具进入。

不过，新快报记者走访发现，天河区的公告虽
然发布一月有余，但是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临江大
道南侧仍有大量电动自行车横穿，相关公示牌几
成空文。记者向所属猎德街道了解相关情况，但
截至发稿为止，并未收到相关回复。员村街道方
面则回应，目前管理压力较大，未来将发动志愿者
团队协助宣传，发现违规现象及时劝阻。

电动车限行为何遭遇执行难？天河区在此过
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得失，又能为其他兄弟区提供
哪些借鉴？记者的走访将围绕这些疑问展开。


